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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认真办理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通知

各承办单位： 

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已交我办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共104件（含议案转建议14件）。我办根据建议办理工作的有关规定，按照建议的内容和有关单位的职责对104件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行安排，现将今年办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区人大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办理工作的领导，做到办理工作有部署、有督促、有检查、有总结。既要注重办理态度，更要积极解决问题，确实无法解决的，应实事求是、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

二、明确交办期限。各承办单位收到区人大代表建议后，应指定专人负责，认真核对内容和件数（附件一）。各具体承办单位应于2022年4月9日前办理完毕并书面答复代表,个别办理难度较大，不能按期办理完毕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应当经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同意，并向代表书面说明情况，在2022年7月9日前办理完毕并书面答复代表。

三、加强配合协调。代表建议由两个以上单位会同办理的，主办单位应主动征求协办单位意见并负责答复代表，协办单位应积极配合并在交办之日起一个月内将协办意见交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意见不一致的，要协商一致后再答复代表。分办的建议，请有关单位分别答复代表。

四、密切沟通联系。在办理过程中，各承办单位要加强与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共商解决办法，实现“提”、“办”双方的良性互动，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倾听各方意见，努力提高办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人大代表对办理工作不满意的，承办单位要认真分析原因，主动与人大代表交换意见，并采取当面沟通情况、共同开展调研等方式，认真重新办理，重新办理情况必须在一个月内答复代表。

五、规范办理答复。办理代表建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有条件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2）受条件限制暂时不能解决的，应当列入工作计划，在计划限期内解决；（3）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或受条件限制确实不能解决的，应当如实向代表说明情况；（4）属于上级有关机关或者组织职权范围的，应当及时向上级有关机关或组织反映，并向代表说明情况。各承办单位在答复代表时，应按照规定格式（附件二、三）行文，要根据办复情况注明办理结果标识。办理结果分类标准如下：（一）建议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用“A”标明；（二）建议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用“B”标明；（三）建议所提问题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的，用“C”标明；（四）建议所提问题留作参考的，用“D”标明。各承办单位的书面答复，需经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由承办单位寄送人大代表，属于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只向领衔代表答复即可，同时应随寄附件四：《莆田市秀屿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征询表》（一式两份）。意见征询表回收后，将办理答复复件及意见征询表原件抄送区人大人事代表工作室，将建议答复复件和意见征询表复件（一式三份）送区政府督查室以便整理归档，同时将答复内容电子版发送至邮箱：dc5873808@163.com，1份本单位留存。

各承办单位在书面办理代表建议同时，应当登录福建省三级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管理系统进行答复。办理过程中，有何建议和要求，请及时向区政府督查室和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提出，以便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联系人：宋国宝（区府办）、林章荣（区人大办）。

附件：1.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分解情况表

2.承办单位答复区人大建议的办文格式

3.协办单位给主办单位的办文格式

4.莆田市秀屿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

征询表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16日 
附件1

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建议分解表（办结时限：2022年4月9日）

	材料名称
	主要内容
	承办类别和承办单位

	议案转建议 14

件
	1.陈吓棋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区海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议案》（第51001号）
	主办：区工信局，协办：区海洋与渔业局、区农业农村局、各镇

	
	2.李园芳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推进“健康驿站”进百村的议案》（第51002号）
	主办：区卫健局，协办：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各镇

	
	3.陈志华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关于继续做大做强南日镇海产品产业的议案》（第51003号）
	主办：区海洋与渔业局，协办：区商务局、区工信局、区自然资源局、南日镇

	
	4.陈金辉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南日北面海岸线“风浪堤”建设的议案》（第51004号）
	主办：南日镇，协办：区自然资源局、区水利局

	
	5.施梅棋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对北埔村进行统一规划旧村改造的议案》（第51005号）
	分办：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协办：笏石镇

	
	6.林湘淑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建房安全的议案》（第51006号）
	主办：区住建局，协办：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局、各镇

	
	7.张弦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以居促业，扶持国家级新型功能材料产业良性发展的议案》（第51007号）
	分办：区委人才办、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区人社局、区教育局


	议案转建议 14

件
	8.胡志坤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促进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议案》（第51008号）
	主办：区文旅局，协办：各镇

	
	9.郭志仙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实施新文路月塘段主干道路配套提升工程的议案》（第51009号）
	主办：区交通局，协办：月塘镇

	
	10.李德林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东庄镇原莆秀路改造提升的议案》（第51010号）
	独办：东庄镇

	
	11.苏建文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后疫情时代秀屿区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与培训工作的议案》（第51011号）
	独办：区卫健局

	
	12.黄仁豹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城镇交通复杂地段学校安全管控的议案》（第51012号）
	主办：区教育局，协办：区交警大队、各镇

	
	13.陈志强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筹建笏石镇“秀山佳苑”项目工程的议案》（第51013号）
	分办：区教育局、区文旅局，协办：区住建局、区民政局、笏石镇

	
	14.游庆连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议案》（第51014号）
	分办：区民政局、区卫健局

	代表建议90
件
	1.许文兴代表提出的《关于对秀屿区笏石镇来垞村水库及溪道修复的建议》（第51016号）
	主办：区水利局，协办：笏石镇

	
	2.许文兴代表提出的《关于对秀屿区笏石镇来垞村矿坑综合整治及开发利用的建议》（第51017号）
	主办：笏石镇，协办：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局、秀屿生态环境局

	
	3.吴美琼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吴黄村吴厝安置小区及港城大道笏石支线第三期消防基础设施整改的建议》（第51018号）
	分办：区消防大队、区住建局，协办：笏石镇

	代表建议90
件
	4.万仁斌代表提出的《关于打通秀屿区“断头路”的建议》（第51019号）
	主办：笏石工业园，协办：区住建局

	
	5.黄群英代表提出的《关于学校课后服务问题的建议》（第51020号）
	独办：区教育局

	
	6.李素英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笏石旧街保护开发的建议》（第51021号）
	主办：区住建局，协办：区文旅局、区商务局、区自然资源局、笏石镇

	
	7.陈国潘代表提出的《关于支持和帮扶小微企业的建议》（第51022号）
	主办：区工信局，协办：区财政局、区税务局、区商务局

	
	8.陈国潘代表提出的《关于来垞村主干道道路重新修缮的建议》（第51023号）
	独办：笏石镇

	
	9.徐晓芳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办法”的建议》（第51024号）
	独办：区教育局

	
	10.徐晓芳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基层社会治理建设的建议》（第51025号）
	分办：区效能办、区委组织部，协办：区公安分局、区信访局

	
	11.徐晓芳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做好乡村振兴人才引领的建议》（第51026号）
	主办：区委组织部，协办：区人社局、区农业农村局

	
	12.徐晓芳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基础教育（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编制问题的建议》（第51027号）
	主办：区教育局，协办：区编办

	
	13.林团锋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落实篁山溪治理的建议》（第51028号）
	主办：区水利局，协办：笏石镇

	代表建议90
件
	14.陈志强等2位代表提出的《关于秀山初级中学筹建新校区的建议》（第51029号）
	独办：区教育局

	
	15.黄金彬代表提出的《关于把乡镇卫生院职工五险二金纳入区财政预算并按时拨付的建议》（第51030号）
	主办：区卫健局，协办：区财政局

	
	16.李德林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建立农村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建议》（第51031号）
	主办：区效能办，协办：法院、公安分局、区信访局、区司法局

	
	17.李德林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农村建房审批的建议》（第51032号）
	独办：区农业农村局

	
	18.范碧兰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大力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的建议》（第51033号）
	主办：区人社局，协办：区商务局

	
	19.苏威伟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建立健全农村土地争议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第51034号）
	主办：区农业农村局，协办：区自然资源局、政法委、法院、公安分局、区信访局、区司法局

	
	20.吴碧玉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东庄镇教育用地布局调整的建议》（第51035号）
	主办：区教育局，协办：东庄镇、区自然资源局

	
	21.林韶宇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港口工程建设用沙事宜的建议》（第51036号）
	主办：临港园区，协办：区自然资源局、区发改局

	
	22.薛颖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申请限价房的建议》（第51037号）
	独办：区住建局

	
	23.陈雨欣等38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推进宜居乡村建设的建议》（第51038号）
	主办：区城管执法局，协办：区住建局、东庄镇

	代表建议90
件
	24.黄开飞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城镇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的建议》（第51039号）
	主办：区自然资源局，协办：各镇、各园区

	
	25.林海影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破解农村生态难题，尽展乡村之“美”的建议》（第51040号）
	分办：秀屿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区司法局、政法委、区文旅局、区自然资源局

	
	26.曾雪娟等4位代表提出的《关于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过世后如何处理的建议》（第51041号）
	独办：区法院

	
	27.曾雪娟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外卖餐饮业监管的建议》（第51042号）
	独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8.庄嘉庆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建议》（第51043号）
	主办：秀屿生态环境局，协办：区住建局、各镇

	
	29.郭志仙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落实乡村振兴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的建议》（第51044号）
	独办：区自然资源局

	
	30.潘国华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月塘镇东潘海岸线海堤加固的建议》（第51045号）
	主办：区水利局，协办：月塘镇

	
	31.陈淑航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保障提高村居干部待遇的建议》（第51046号）
	主办：区委组织部，协办：区财政局

	
	32.李国森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前沁村村部与农场场部对换的建议》（第51047号）
	主办：东峤镇，协办：区国资办、区产业集团

	
	33.唐海龙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如何解决魏厝小学校舍问题的建议》（第51048号）
	独办：区教育局

	代表建议90
件
	34.王梦云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盐田保护工作的建议》（第51049号）
	主办：区产业集团，协办：区工信局、区自然资源局、东峤镇

	
	35.董仙峰代表提出的《关于东峤镇卫生院整体搬迁升级的建议》（第51050号）
	主办：区卫健局，协办：东峤镇

	
	36.林清水代表提出的《关于布局片区养老健康院的建议》（第51051号）
	独办：区民政局

	
	37.吴晓丹代表提出的《关于营造法治营商环境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第51052号）
	主办：区发改局，协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商务局、工商联、区司法局、区法院、区检察院

	
	38.陈国强代表提出的《关于湖柄村小学重建的建议》（第51053号）
	独办：区教育局

	
	39.林建华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企业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学落实难的建议》（第51054号）
	独办：区教育局

	
	40.许金育代表提出的《关于农村经济与城乡建设的建议》（第51055号）
	主办：东峤镇，协办：区自然资源局

	
	41.许庆丰代表提出的《关于申请恢复东峤镇山香村佛公头自然村区域图斑的建议》（第51056号）
	主办：区自然资源局，协办：东峤镇、平海镇

	
	42.李国森代表提出的《关于建设东峤镇前沁农贸市场解决乱占道经营的建议》（第51057号）
	主办：区商务局，协办：区交通局，东峤镇

	
	43.林志洪代表提出的《关于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建议》（第51058号）
	主办：区农村农业，协办：各镇

	代表建议90
件
	44.刘秀梅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建议》（第51059号）
	主办：区民政局，协办：区教育局

	
	45.林丽婷代表提出的《关于城港大道路面修复的建议》（第51060号）
	主办：区城管执法局，协办：笏石镇、东庄镇

	
	46.陈超群代表提出的《关于关爱农村留守老人的建议》（第51061号）
	独办：区民政局

	
	47.黄仁豹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城镇交通复杂地段学校安全管控的建议》（第51062号）
	主办：区教育局，协办：区交警大队

	
	48.陈国清代表提出的《关于农村道路清理整治的建议》（第51063号）
	主办：区环卫处，协办：各镇

	
	49.黄丽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5G网络覆盖的建议》（第51064号）
	主办：区工信局，协办：中国移动、联通、电信

	
	50.陈青代表提出的《关于全面加强我区农村河湖沟渠池塘整治提升农村水环境质量的建议》（第51065号）
	主办：区水利局，协办：各镇

	
	51.郑清海代表提出的《关于农村人才流失的建议》（第51066号）
	主办：区委人才办，协办：区人社局、区教育局、区招商服务中心

	
	52.郑金定代表提出的《关于推进乡村旅游的建议》（第51067号）
	主办：区文旅局，协办：区农业农村局、区人社局、各镇

	
	53.吴明芳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基层学校教育资源优化分配的建议》（第51068号）
	独办：区教育局

	代表建议90
件
	54.曾山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大蚶山生态修复项目的建议》（第51069号）
	主办：埭头镇，协办：区自然资源

	
	55.陈金胜代表提出的《关于推动埭头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第51070号）
	主办：埭头镇，协办：区自然资源

	
	56.黄东贤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取消学校食堂承包制的建议》（第51071号）
	主办：区教育局，协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57.林雷音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农村残疾人就业的建议》（第51072号）
	主办：残联，协办：区人社局

	
	58.林湘淑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农村学校教育问题的建议》（第51073号）
	独办：区教育局

	
	59.卓雪琴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整合办园，提高农村幼儿园办园水平的建议》（第51074号）
	独办：区教育局

	
	60.唐秀芬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农村陵园建设的建议》（第51075号）
	主办：区民政局，协办：各镇

	
	61.郭志雄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推动黄金沙滩旅游开发，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第51076号）
	主办：平海镇，协办：区文旅局

	
	62.戴金源等8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村道安保设施提高安全系数的建议》（第51077号）
	主办：各镇，协办：区交通局、区交警大队

	
	63.郑凤琰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教育资源整合、补齐短板的建议》（第51078号）
	独办：区教育局

	代表建议90
件
	64.欧淑玉代表提出的《关于改善农村居民“出行难”和“出行险”的建议》（第51079号）
	独办：区交通局

	
	65.宋慰云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第51080号）
	主办：区农业农村局，协办：区教育局、区人社局、区文旅局

	
	66.曾国强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农村“看病难  看病贵”的建议》（第51081号）
	独办：区卫健局

	
	67.陈国仁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支持平海第二中心小学的扩容、扩建工作的建议》（第51082号）
	独办：区教育局

	
	68.林丽霞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在农村全面安装监控的建议》（第51083号）
	独办：区公安分局

	
	69.王石磊代表提出的《关于建设海防文化展馆及配套设施的建议》（第51084号）
	主办：区海防办，协办：南日镇

	
	70.陈晓晴等2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提升南日大道为县道的建议》（第51085号）
	主办：区交通局，协办：南日镇

	
	71.陈金辉代表提出的《关于海岛建筑垃圾处置的建议》（第51086号）
	主办：区城市管理局，协办：南日镇

	
	72.张金龙等2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海岛绿化提升的建议》（第51087号）
	主办：南日镇，协办：区自然资源局

	
	73.杨发荣等2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关心关爱海岛干部职工的建议》（第51088号）
	分办：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交通局、区教育局、区卫健局、区财政局

	代表建议90
件
	74.刘玉枝代表提出的《关于石南轮渡对60岁以上老人船票优惠的建议》（第51089号）
	主办：区交通局，协办：区石南轮渡公司、区交投公司

	
	75.施福玉代表提出的《关于完善南日公交路线的建议》（第51090号）
	独办：区交通局

	
	76.刘玉枝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南日岛开发开放的建议》（第51091号）
	主办：南日镇，协办：区文旅局

	
	77.陈晓晴代表提出的《关于重视溪道水利建设的建议》（第51092号）
	主办：区水利局，协办：南日镇

	
	78.刘玉枝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蓝色海湾综合治理的建议》（第51093号）
	主办：秀屿生态环境局，协办：区海洋与渔业局、南日镇

	
	79.魏玉妹代表提出的《关于打响港南村旅游品牌的建议》（第51094号）
	主办：南日镇，协办：区文旅局、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交通局

	
	80.郭瑞玥代表提出的《关于提升南日医疗水平的建议》（第51095号）
	主办：区卫健局，协办：南日镇

	
	81.刘锋彬等2位代表提出的《关于轮渡码头人车分流的建议》（第51096号）
	独办：区交通局

	
	82.胡艳萍代表提出的《关于轮渡购票的建议》（第51097号）
	独办：区交通局

	
	83.施瑞清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秀屿中小学智能化装备建设的建议》（第51098号）
	独办：区教育局

	代表建议90件
	84.施瑞清代表提出的《关于人才保障的建议》（第51099号）
	主办：区委人才办，协办：区人社局、区教育局

	
	85.潘国华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协调解决月塘镇辖区工业企业污水收集处理的建议》（第51100号）
	主办：区住建局，协办：秀屿生态环境局

	
	86.庄嘉庆代表提出的《关于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的建议》（第51101号）
	主办：区发改局，协办：区商务局、区工信局、区税务局、区行政服务中心、区金融办

	
	87.陈益和代表提出的《关于农贸市场路口增设交通设施的建议》（第51102号）
	分办：区交投公司，协办：区交通局、区交警大队、月塘镇

	
	88.张国腾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月塘中心小学建设的建议》（第51103号）
	主办：区教育局，协办：月塘镇

	
	89.潘国华等10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月塘卫生院建设的建议》（第51104号）
	主办：区卫健局，协办：月塘镇

	
	90.唐志洪等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提升普法水平的建议》第51105号）
	独办：区司法局


附件2：承办单位给代表答复的办文格式。

承办单位名称


〔2022〕 号

                       [办理结果  ]

关于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号建议的答复

代表：

你提出的关于                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分管领导署名：      

联系人姓名、职务及电话： 

单位名称（公章）

2022年  月  日 

抄送：
附件3：协办单位给主办单位的办文格式。

协办单位名称


〔2022〕 号

                       [办理结果  ]

关于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号建议

的协办意见函

单位：

XX代表提出的“关于XX的建议”（第XX号）已收悉，现将协办意见反馈贵单位如下：
分管领导署名：      

联系人姓名、职务及电话： 

单位名称（公章）

2022年  月  日 

抄送：
附件4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征询表

代表：

你提出的建议已办理，现将答复件寄去并附上此表一式两份，请你对办理结果提出意见，并于15日内分别寄送本建议的承办单位和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以便不断改进工作。谢谢!

年   月   日

	建议编号
	
	承办单位
	

	建议题目
	

	收到答复件时间
	
	代表意见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具体意见或建议
	

	代表签名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代表通讯地址
	


说明：1、代表姓名、年月日、建议编号、承办单位、建议题目，由承办单位填写；其余由代表填写。

2、请代表在“代表意见”栏三个空格中选择一个打“√”。填写说明见背面，供参考。

3、对办理结果不满意的，请提出书面意见，并说明理由。

4、议案转建议办理的，领衔代表应及时征求附议代表的意见，并负责反馈。
代表建议办理征询意见表填写说明

为促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请你在《莆田市秀屿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征询表》中，参照以下说明填写满意、基本满意或不满意。

一、满意

1、代表所提建议被采纳，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

2、对代表建议提出的问题，有可行性方案、有明确办理时间、当年可以解决的；

3、代表建议提出的问题，当年不能解决，但已摆上议事日程，有明确解决期限的；

4、代表所提问题，因法律和政策方面原因，目前无法解决，但依法予说明、解释清楚的；

5、对代表提出的具有宏观性、深层次性的建议，已作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研究工作时参考的；

6、代表所提问题，因受财力、政策限制，经过努力，部分予以解决的。

二、基本满意

1、对代表建议提出的问题，采取一定措施后，工作有进展或取得一定成效，但还需继续努力逐步完善的；

2、对代表建议提出的问题，已拿出具体方案，尚需主管部门批准的；

3、代表所提问题，不属于本级有关机关或组织职权范围内的，已认真向代表说明情况的。

三、不满意

1、对代表建议办理不认真，态度不好，拖延不办的；

2、建议答复中没有明确办理时间或明显推诿的；

3、建议答复中没有具体措施或没有可行性方案的；

4、承办单位不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办理的。



抄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区委办，区人大常委会

各委室。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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